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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：教育部
速    別：速件

條    件：速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十六日

發文字號：海台良字第047號

附    件： 

主    旨：攸關社會人士母語教師和體制內種子台語教師所衍生之相關問題，提案如下，敬請惠覆。

提 案 一：應儘速訂立『特別法』認證，讓民間有實力、有豐富教學台語經驗者，得以參與大學相關台語學系之教學工作。 

理    由：自國民政府以來，台灣根本沒有『台灣語文系』及官方台語學術研究機構，一直是仰賴民間單位在推廣、研究，方能留存一絲命脈，體制內根本沒有正統之『台灣語文學系』教師、教授，故在此過渡時期，官方應速訂立『特別法』延聘民間學者至大學、中學任教，讓長期默默耕耘之民間學者，得以『正名』。 

提 案 二：體制內台語種子教師其教學成果，應每年定期考核，以確保教學品質，另應讓母語支援老師補修學分，使其得以成為正式母語教師。

理    由：本人長期參與在職台語種子教師及母語支援老師培訓教學，觀其二方面之師資，皆各有其優缺點，在職教師雖有教學經驗，但母語素養不足，故應每年定期考核，以確保教學品質；另應讓母語支援老師，補修相關教育學分，使其成為正式台語教師，可免浪費國家資源並可留住優秀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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